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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信息统计分析的报告
2024年第三季度，四川省各级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4074件；解决9768件，投诉解决率69.4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67.68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获得加倍赔偿金额7.09万元。全省各级消委组织接待来访、接受消费者咨询共计8197人次。
1、 投诉基本情况
（一）投诉性质类分析
在2024年第三季度的消费者投诉案件中，按投诉性质划分：涉及质量问题方面的投诉案件4760件，占总量的33.82%；售后服务问题2376件，占16.88%；安全问题1672件，占11.88%；虚假宣传问题1447件，占10.28%；合同问题1352件，占9.61%；价格问题1024件，占7.28%；计量问题214件，占1.52%；假冒问题118件，占0.84%；人格权益问题99件，占0.70%；其他问题（涉及多项投诉性质或难以归类的投诉问题）1012件，占7.19%。
图1：投诉性质比例图（%）
从统计数据来看，质量、售后服务、安全、虚假宣传、合同占据了消费者投诉的前5名，商品、服务的质量问题仍居投诉总量之首，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方面，涉及消费者安全权和涉嫌虚假宣传的投诉比例上升幅度较大（见表1），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商品、服务的价格方面的投诉呈明显下降趋势，说明价格标示和告知进一步规范。
表1 投诉问题性质分类占比变化情况表
	投诉
类别
	2023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的比重（%）
	2024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的比重（%）
	比较结果
（百分点）

	安全
	7.42
	11.88
	↑4.46

	虚假宣传
	7.09
	10.28
	↑3.19

	质量
	33.01
	33.82
	↑0.81

	人格权益
	0.43
	0.70
	↑0.27

	假冒
	1.14
	0.84
	↓0.30

	计量
	2.40
	1.52
	↓0.88

	售后服务
	19.49
	16.88
	↓2.61

	合同
	12.41
	9.61
	↓2.80

	价格
	11.21
	7.28
	↓3.93

	其他
	5.38
	7.19
	↑1.81


（二）商品类投诉分析
在2024年第三季度的消费者投诉案件中，根据投诉商品种类分析，涉及食品类、日用商品类和家用电子电器类占据了消费者投诉的前三位（见图2）。
图2：商品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
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类的投诉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房屋及建材类等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见表2）。食品关系到每一位消费者的切身权益，食品安全任重而道远。
表2 商品大类占总投诉量变化表
	商品大类
	2023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比（%）
	2024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比（%）
	比较结果
（百分点）

	食品类
	18.15
	25.34
	↑7.19

	烟、酒和饮料类
	2.85
	3.20
	↑0.35

	交通工具类
	2.56
	2.79
	↑0.23

	日用商品类
	6.39
	6.49
	↑0.10

	首饰及文体用品类
	2.85
	2.74
	↓0.11

	农用生产资料类
	0.56
	0.28
	↓0.28

	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2.66
	2.20
	↓0.46

	房屋及建材类
	5.46
	3.08
	↓2.38

	服装鞋帽类
	7.83
	4.17
	↓3.66

	家用电子电器类
	9.78
	5.47
	↓4.31




（三）服务类投诉分析
按服务种类来分，涉及生活、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及教育培训服务的消费者投诉居前三位（见图3）。










图3   服务大类投诉量图（单位：件）
	
与去年期相比，教育培训服务类和互联网服务类等消费投诉呈上升趋势，而销售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和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等呈下降趋势（见表3）。
表3 服务大类投诉量占比变化表
	服务大类
	2023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比（%）
	2024年第三季度投诉量占投诉总量比（%）
	比较结果
（百分点）

	教育培训服务
	2.44
	3.82
	↑1.38

	互联网服务
	0.58
	1.44
	↑0.86

	公共设施服务
	0.50
	1.31
	↑0.81

	生活、社会服务类
	14.61
	15.21
	↑0.60

	电信服务类
	0.72
	1.17
	↑0.45

	卫生保健服务
	0.43
	0.75
	↑0.32

	金融服务
	0.01
	0.26
	↑0.25

	邮政业服务
	0.29
	0.52
	↑0.23

	旅游服务
	0.73
	0.85
	↑0.12

	保险服务
	0.10
	0.09
	↓0.01

	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2.77
	2.55
	↓0.22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4.01
	3.27
	↓0.74

	销售服务
	10.16
	7.58
	↓2.58


　　二、投诉热点分析
（一）消费者安全权投诉增长显著。今年三季度在消费中因安全权受损引发的投诉同比增长4.46%，增幅位居第一。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一权利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益之一。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商品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商品的质量缺陷、设计缺陷、材料不安全等问题。例如，家用电器存在漏电隐患、儿童玩具存在锐利边角等；二是服务安全问题，如美容美发服务中的过敏问题、旅游服务中的交通安全问题等；三是环境安全问题，通常与消费者的生活环境相关，如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电梯安全、噪音污染等。　
案例1：2024年8月17日，广安市华蓥市消委会接到消费者龚女士的投诉，称其在华蓥市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漂流过程中因翻船事故遗失了价值2900元的眼镜，同时造成一人膝盖擦伤。在警方的协助下，经营者才将眼镜找回，但态度恶劣，遂向华蓥市消委会投诉，要求退票退款并道歉。华蓥市消委会在接到投诉后，及时组织双方调解，经营者向龚女士道歉，双方达成和解，退还龚女士支付的260元费用。
   案例2：2024年9月4日，消费者袁先生向眉山市丹棱县消委会投诉称，所居住的小区6、7栋电梯经常出现下坠的现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消委会在接到投诉后，经核查发现，该小区6栋使用的电梯，因门锁机构门刀、门球间隙过小，在运行过程中触发安全回路，导致电梯出现急停、平层。维保人员立即到场进行处置，并于2024年9月4日16：40左右完成门锁机构门刀、门球间隙调整，恢复电梯正常运行。7栋电梯系平衡感应器故障，维保单位已于2024年8月30日对平衡感应器进行更换。消委要求物业针对小区在用电梯设备展开一次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加强使用安全管理，定期开展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消委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消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对消费者的安全权进行了重申和完善，明确“免费不免责”，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无论是否收费，都应当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如果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但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不影响正常使用性能，经营者应提前向消费者如实告知。此外，经营者还需要确保其经营场所和设施的安全性，包括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置警示标识。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遭遇危险或受到侵害，经营者还需提供及时的救助。这些规定不仅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水平，也促使经营者更加重视安全问题，从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消费环境。
（二）预付式消费问题频发。预付式消费领域因涉及到教育、美容美发、健身等领域，与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问题属于投诉的高发区。因转店、变更经营地址等引发退费争议，经营者不按合同履约导致消费者被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转让，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近期，因预付式消费领域出现的“职业闭店人”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受到社会关注。有经营者疑似恶意圈钱后撤店跑路，在临闭店前还在售卖课程、预收款项，通过多次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登记事项来逃避退款责任，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使得消费者即使想要维权，也面临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法律程序，且往往维权效果甚微。
案例3：2024年9月2日，四川省消委会收到消费者李女士的投诉，称8月9日与成都伯尼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锦江分公司新签订了“一年度健身私教服务”合同，8月25日该店就突然闭店了，办理的健身卡和私教课还有共计25755元的余额无法退还。9月4日，省消委会又陆续收到4名消费者同样的投诉。李女士称该公司多次更改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和注册地址，怀疑是以“职业闭店”规避法律责任。经省消委会核查，成都伯尼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2024年6月28日开始，在短短一个多月内三次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和注册地址，以“领先健身”进行运营，根据营业执照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相关责任人。李女士等消费者已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案例4：2024年7月4日，消费者钟女士向绵阳市消委会投诉，称2023年2月在某美容店充值10000元办理了会员卡，在2024年7月再到该店使用时，被告知因店铺转让，卡内余额无法使用。经核实该店已多次转让，现店铺经营者称查询不到钟女士卡内余额，无法继续使用。经消委会多次调解，双方达成退款3000元的和解意见。
消委观点：预付式消费模式本来可以实现经营者锁定客户和消费者享受普惠的双赢，但容易被一些不良商家利用。职业闭店行为目的是帮助经营者套走预付消费资金，逃避法律责任，降低向消费者承担责任的成本和风险。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增加经营者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职业闭店人”的出现将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冲击社会信用体系，让消费者对预付费模式的信任度降低，对整个市场环境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影响其他诚信经营的企业。针对职业闭店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市场监管力度、推动行业自律等措施的实施，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才能让“职业闭店人”闭得了店，却避不了法律责任，还市场一个公平、诚信、健康的发展环境。
（三）黄金珠宝售后问题凸显。黄金珠宝近年来一直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关于黄金珠宝的售后问题也逐渐凸显，如：部分珠宝商家为了揽客，宣称按实收价全额回购等保值增值的方式，当消费者要求回购时，商家却又以经营主体已变更为由拒绝回购。除此之外，还存在“一口价”黄金计价模式不透明，商品和按克重销售的商品不能进行调换；“以旧换新”商家不向消费者明示所换“工艺金”的品名、重量、纯度、单价等；珠宝首饰断裂、变形、变色、镶嵌件脱落等质量问题引发的售后争议。
案例5：德阳市什邡市消委会自2024年6月以来陆续接到多名消费者投诉，反映城区部分黄金珠宝店以经营主体变更为由，拒不履行按实收价全额回购钻石饰品的承诺约定。经调查，涉诉黄金珠宝店为促销营利采取向消费者约定承诺“购钻石满4年后，凭吊牌、票据、证书可按实收价全额回购”，消费者购买钻石年满4年到店进行回购时，商家以经营主体已变更为由，拒不履行承诺。什邡消委工作人员历经数次的现场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涉诉黄金珠宝店按照约定履行了按实收价全额回购的承诺，目前为众多的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余万元。
案例6：2024年7月7日，消费者朱某投诉称儿子5月11日在达州市渠县某金店花费4800元购买“一口价”黄金耳饰，克重有3.57克。7月6日，朱某前往该店换款式被告知只能按照克重来换算，但购买时商家并未提前告知，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调解过程中，金店店长称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是统一的售后规定，商品购买后终身免费翻新，不能同等价位换款（扣手续费），购买时已告知清楚。经消委会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商家旗下有两家金店，可在另一家金店换款，支付600元手续费，朱某表示满意。
案例7：2024年9月17日，消费者王先生向资阳市乐至县消委会投诉，称自己在乐至县某珠宝店花1905元购买“一口价”的足金吊坠，店员告知大约2.5克，回家称重发现只有1.7克，王先生认为经营者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要求退货退款。经乐至县消委工作人员调解，9月19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营者为王先生办理了退货退款。
消委观点：消费者在购买黄金珠宝时要保持理性，不能因为“按实收价全额回购”就冲动购买。回购通常会设定时间限制，年限越长其中充满的变数越大，如果遇到商家闭店、经营不善、更换主体等，消费者可能会面临回购无门的风险。同时，消费者还应仔细询问和了解产品的计价方式和售后服务，尤其是“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和调换问题，要详细咨询清楚后再进行购买。购买时务必与商家签订销售合同，明确商品规格、纯度、价格、回购、售后服务等相关内容，并在购买后妥善保管好相关的凭证和票据。
（四）商家虚假宣传防不胜防。虚假宣传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采用夸大、虚构或隐瞒事实等手段，对商品或服务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从而欺骗或误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商家虚假宣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夸大产品的功能、效果或品质；通过伪造销售数据、用户评价或专业机构的认证来误导消费者；故意隐瞒产品的缺陷、限制条件或重要信息，使消费者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等。
案例8：2024年8月9日，成都市都江堰消费者协会接到朱女士投诉，称都江堰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宣传其服务能在完成两个疗程后实现视力康复，朱女士被宣传所吸引，与商家签订了服务合同，并自2024年7月21日起正式开始疗程治疗。8月3日，做完第一疗程后，去专业眼科医院检查视力，发现眼睛度数不降反增。医生告诉朱女士近视是不可逆的，按摩穴位只能暂缓眼睛疲劳。朱女士与商家协商退款未果，遂将该商家投诉至都江堰消费者协会。经多次调解协商，商家退款2200元，朱女士对结果表示满意，还赠送锦旗一面表达感谢。
案例9：2024年三季度，广安市消委会接到5起以免费领取礼品诱导消费者购买学习机的投诉，涉及金额13377元。经营者均宣称免费领取学习机，但需要缴纳相应配套的资料费，消费者购买后发现产品功能和质量都存在问题，要求退款遭拒，遂向广安市消委会投诉。接到投诉后，广安市消委会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联系经营者及消费者了解情况。目前已办结3件，调解成功2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879元，其余2件正在办理中。
消委观点：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准则，不仅误导了消费者，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应保持警惕，仔细辨别宣传信息的真伪，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功能、品质、价格等，并对比不同商家的宣传内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多数免费领取产品背后可能都暗藏陷阱。当发现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消费者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同时，商家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诚信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产品信息。


  
投诉量	
质量	售后服务	安全	虚假宣传	合同	价格	其他	计量	假冒	人格权益	4760	2376	1672	1447	1352	1024	1012	214	118	99	

3567


食品类	日用商品类	家用电子电器类	服装鞋帽类	烟、酒和饮料类	房屋及建材类	交通工具类	首饰及文体类	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农用生产资料类	3567	914	770	587	451	433	392	386	310	39	



生活、社会服务类	销售服务	教育培训服务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互联网服务	公共设施服务	电信服务	旅游服务	卫生保健服务	邮政业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2141	1067	537	460	359	202	185	165	120	106	73	37	13	
生活、社会服务类	销售服务	教育培训服务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互联网服务	公共设施服务	电信服务	旅游服务	卫生保健服务	邮政业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生活、社会服务类	销售服务	教育培训服务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互联网服务	公共设施服务	电信服务	旅游服务	卫生保健服务	邮政业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生活、社会服务类	销售服务	教育培训服务	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	互联网服务	公共设施服务	电信服务	旅游服务	卫生保健服务	邮政业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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